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個人申請檢核表 

 

申請者姓名： 

申請者身份證字號： 

請先詳閱衛部顧字第 1121962829 號令修正發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附件二。 

勾選欲申請的繼續教育積分實施方式、閱讀個人申請注意事項以及完成最後一頁的簽署。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一： 

課程為下列機構所舉辦長照、老人福利、身心障礙專業相關實體、網路繼續教育課

程： 

勾選欲申請的繼續教育積分主辦單位資格： 

□(一)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 

□(二)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構，且最近一 

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 

□(三) 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含中醫學、牙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心理、藥學、營養、語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聽力學、老人照顧或長期 

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學校 

□(四)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人，或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 

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且符合下列之一：  

1. 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  

2. 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五)教學醫院 

115.03修改 



□(六)政府機關（構）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備妥資料：本會最新版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 

連結：https://www.ot.org.tw/?action=points-method-ot&cid=2 

□已備妥資料：課程簡章 

□已備妥資料：講師學經歷資料（包含近半年照片） 

□已備妥資料：申請單位資格證明文件（請參照『團體申請單位資格檢核表） 

□已備妥資料：具有個人清楚照片之正式證件掃描或拍照（例如執照、長照小

卡，工作證、身份證件等）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二： 

經評鑑合格之長照機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團隊所進行之長照服務個案臨床討

論。 

身份：□參加者  □主要報告者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三： 

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長照、醫事及社會工作相關財團法人或公益性社團法人

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https://www.ot.org.tw/?action=points-method-ot&cid=2


身份：□參加者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  □擔任特別演講者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四： 

在國內外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長照原著論文。 

身份：□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其他作者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五：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長照專業相關課程。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五： 

對一般民眾講授長照推廣課程。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六： 

於國內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長照專業進修。 

身份：□短期進修者  □長期進修者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勾選 內容 

□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七：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規定，擔任實習（實作）指導老師

或督導員，並檢具證明文件。 



身份：□實習（實作）指導老師   □實習（實作）督導員 

確認是否備妥以下資料，以及完成文件審查，確認請打Ｖ 

□已完成系統個人申請頁面資料填寫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備妥相關送審資料（包含不同身份附加文件） 

□已閱讀檢附文件說明並且理解欲準備之複審資料 

 

個人申請注意事項確認：（無論申請類別均須打勾簽名確認） 

 
已閱讀完本會『長照積分申請QA』，並依據內容規範提出申請。 

連結：https://www.ot.org.tw/?action=points-method-ot&cid=2 

 
已確認本案件僅送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進行長照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無同

時送其他審認單位審查。（請參照本會作業規範第28條） 

 
已確認本人參與或講授之此課程，並無由其他單位或同一單位進行同課程之長照

積分團體申請 

本人已確認本次申請認證資料全數屬實， 

若有違反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審定作業規範或衛福部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願意接受積分認證單位的裁量並尊重積分認證的結果。 

同意請於此處簽章 

https://www.ot.org.tw/?action=points-method-ot&cid=2


 


